
欣悉：湄公河分組委員會所設計及主持之計劃巳 

有二十個國家，包括四個河岸國家在內，及十一個聯 

合國機關，三個私人基金會及數個私人商業組織提供 

約等値三千六百萬美元之資源，此項資源一部分係直 

接向分組委員會提供者，一部分係供湄公河下游流域 

計劃網中第一項計劃施工之用之貸款，

察悉現有全部資源中幾有三分之一，卽約等値一 

千一百四十萬美元，係四個河岸國家本身所花費或認 

捐者，

鑒於欲求湄公河分組委員會工作順利而協調推 

行，並求湄公河分組委員會所獲有全部資源（大部分係 

服務及實物）有效而適時利用，現則須使資源之一部分 

以不同貨幣作爲臨時經費，撥交分組委員會以供一項 

特定構成計劃或多項計劃或湄公河分組委員會整個方 

案之用，至於使用辦法則視一個或多個捐助者與分組 

委員會間之協議而定，

復悉：湄公河分組委員會業已大體上提前完成所 

訂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期間五年調査方案；由於 

爲流域水利建設而作努力之範圍及性質關係，須爲今 

後五年擬訂並執行一項綜合、統一而平衡之工作方案； 

湄公河分組委員會現正從事擬具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 

九年期間此種方案，

邀請所有關係政府、聯合國專門機關及其他組織 

繼續並增加上述其對湄公河分組委員會爲湄公河下游 

流域水利建設所負任務之支持。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

第二八七次會議。

四十七（十九）.亞經會區域合作社運動31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確認經濟組織之合作社原則對於應付財力較薄人 

民之經濟上需要實屬重要，

鑒於若干委員國政府在其社會及經濟方案中對於 

合作社運動迅速增長之重視，

確認合作社運動原則之採行對於加速本區域經濟 

增長能起重要作用，

31參閱上文第三六九段及第三八五段。

一.請執行秘書設立自委員會各委員國羅致之專 

家小組，或採用其認爲適當之任何其他方法，以調査 

合作社運動對達成本區域經濟及社會進展更高速率一 

事所富有之潛在力；並提出建議；

二.復請執行秘書在從事任何此種硏究時設法取 

得聯合國各專門機關及國際合作社同盟一類其他適當 

組織之合作。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八日， 

第二八九次會議。

四十八（十九）.技術訓練及協助32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

察悉大會決議案一八二四（十七）論及聯合國對於 

訓練發展中國家爲其經濟及社會發展長期方案及加速 

工業化所需各方面國內技術人員及專家一事所負之任 

務，

覆按委員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大會與此事有 

關之各項決議案曾重申各區域經濟委員會於分散政策 

之下在上述各方面所負任務，

察悉秘書長及亞經會執行秘書爲發展委員會在諮 

詢服務、技術協助及訓練技術人員方面之工作迄今所 

採各項措施，

對於所擬議在亞經會秘書處內設置技術協助協調 

單位一舉表示欣慰，

一.請執行秘書向委員會第二十屆會提送大會在 

其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一八二三（十七）正 

文第三、第四及第五段所請編製之報吿書，並就亞經 

會愈多參加聯合國技術協助工作事提具報吿；

二.復請執行秘書着眼本區域各國日益擴大之經 

濟發展方案，採取必要準備步驟，一經各該國家請求 

協助其審議技術協助人員及訓練便利之需要,顧及其 

他政府間組織在此方面之硏究及工作。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八日， 

第二八九次會議。

32參閱上文第四〇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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